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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尼地城的優美海景一向迷人，可一覽維
港的新海旁路段更是打卡熱點，但該處面向維
港的路段只有車路，無行人路，若市民想靠近
海旁欣賞日落景色或拍照，便需要站在馬路
旁，車來車往頗為危險。政府計劃在堅尼地城

新海旁增設行人板道，但受限於《保護海港條
例》，項目推展困難重重。

發展局局長甯漢豪表示，政府有意修訂《保護海港條例》，
「拆牆鬆綁」 引入較簡單的機制，處理能發揮海港功能或讓市民享
受到海港設施的改善項目，如登岸堤階、碼頭、行人板道等。

《海港條例》擬鬆綁 建設海濱賞美景
堅尼地城打卡熱點 礙於法例難築板道

大公報記者 邵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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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海港功能
碼頭在1998年已停用，在2014年列為二級

歷史建築，地區人士多年前已提出發展渡輪碼
頭，作海濱長廊，但因工程規模未必能證明有
「凌駕性公眾需要」 ，以致未有推展。

政府近年積極推廣 「親水文化」 ，優化
多區海濱。灣仔 「水上運動及康樂主題區」
的 「海岸堤階」 為免因延伸出海而觸及 「填
海」 範圍，以致其最低一級與水面仍有距
離，暫未能做到逐級延伸出海的親水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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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回歸前通過
維港不得填海

▲堅尼地城新海旁部
分地段，增設行人板
道的初步構想圖。

發展局圖片

賞景客有Say

趙氏夫婦
這裏海景頗為吸引，但在

行車道上觀賞、影相都太危
險，若能修建行人板道會更願
意到海邊走走。相關條例應與
時俱進，一些便民設施的建
設，應該適當彈性處理。

應彈性處理

梁先生及家人
來自珠海遊客，特地來這

裏看海景，但在行車道上觀賞
太危險，要時刻留意往來車
輛。若有行人板道當然很好，
更方便觀賞、影相。希望下次
來港時，有機會看到新設施。

期望新設施

發展局計劃修訂《保護海港
條例》，一方面保持現行法例下
在維港範圍不填海造地的精神，
另一方面，為發揮海港的功能讓
市民享受到海港相關的設施，準
備 「拆牆鬆綁」 。

當年草擬《保護維港條
例》，基於維多利亞港是大自然給香港不可重塑、
不可再生的資源，維港若不斷進行填海工程，可能
對維港造成毀滅性破壞，故訂立條例，禁止在維多
利亞港進行填海工程。

維多利亞港是香港人的維港，近年政府在維港

兩岸構建海岸公園，讓港人享受維港之美，令維港
兩岸成為港人及遊客休閒、打卡好去處，港島東岸
公園是最佳例證。

但並非所有維港沿岸地區都像灣仔、炮台山、
太古城、鯉景灣等地區岸邊擁有足夠空間，改造成
沿岸休閒點。現行條例過於 「死板」 ，窒礙維港沿
岸優化工程，即使與地產建築無關，只是惠民休閒
設施，在現行法例之下無法興建。

維港是香港市民的維港，亦是遊客喜愛的維
港。沿岸需要建造更多休閒設施優化環境，在這大
前提下，《保護維港條例》適當鬆綁才符合公眾利
益，值得支持。

《保護
海港條例》

於回歸前，由當時的民主
派香港立法局議員、保護
海港協會副主席陸恭蕙以
私人草案形式提出，並於
1997年6月臨回歸前獲立
法局以大比數通過。

《條例》禁止在受保
護的海港範圍內進行填海
工程，最初受保護的海港
範圍為中央海港範圍；其
後在1999年的修訂中，受
保護的海港範圍被擴大，
將由中央海港擴大至整個

維多利亞港。
受限於《條例》的規

定，維港兩岸過去二十多
年儼如被 「凍結」 發展，
不少工程亦因而一波三
折，包括保護海港協會曾
於2003年首次引用《保護
海港條例》向法庭申請司
法覆核，挑戰中環灣仔繞
道工程，工程一度遭叫
停，直至2005年，終審法
院因應繞道工程合乎公眾
利益，裁定政府勝訴，容
許在維港範圍內的港島北
岸填海。

話你知

蔡樹文
透視鏡

記者實測10分鐘110車擦身過
下午的堅尼地城新海旁，無疑

是欣賞日落的絕佳打卡位。記者昨日
下午在現場所見，約百米的路段上，
總計有不少於80人駐足影相，而電
單車、巴士、出租車、私家車同時間
都絡繹不絕。記者以10分鐘為計，
有不少於110輛車輛駛過，交通密集
程度可見一斑，頗為危險。有市民及
遊客均表示，若能修建行人板道，無
疑將大幅提升安全度，亦提升觀賞體
驗，認同現時的法例應根據實際需求
而有所調整。

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在網誌
中指出，1997年制定的《保護海港條
例》（第531章），列明不可在維港範
圍內進行填海工程，如需在海港範圍
內進行有關工程，就必須證明項目有
「凌駕性公眾需要」，並擬備「具有力
和令人信服的資料」，門檻相當高。

甯漢豪表示，受限於《保護海
港條例》，一些較為小型的海濱改善
工程，例如在堅尼地城新海旁增設行
人板道，又或是重新發展一些已荒廢
的碼頭，例如啟德前跑道的舊碼頭，
以及土瓜灣的九龍城汽車渡輪碼頭，
因這些工程規模未必能證明有 「凌駕

性公眾需要」 ，因而未有推展。
她又指，灣仔 「水上運動及康

樂主題區」 或銅鑼灣 「活力避風塘主
題區」 設 「海岸堤階」 ，為免因延伸
「海岸堤階」 出海而觸及 「填海」 範

圍，堤階最低一級與水面仍有距離，
暫亦未能做到逐級延伸出海的親水體
驗。

可引入簡單機制取得平衡
甯漢豪透露，政府考慮檢討

《保護海港條例》，在保持現行法例
下在維港範圍不填海造地的精神下
「拆牆鬆綁」，引入較簡單的機制，處
理能夠發揮海港功能或讓市民享受到
海港設施的填海項目，例如興建登岸
堤階、碼頭、行人板道等。當局稍後
會將建議提交海濱事務委員會及立法
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並作公眾諮詢。

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吳永順認
同檢討條例，指有時很簡單、惠及市
民的建設，都因為《保護海港條例》
嚴謹的規範，以至無法進行，很多時
政府官員因為怕觸犯《條例》而裹足
不前，（建議）只聚焦改善海濱暢達
性，小型填海 「鬆綁」 ；但他認為，
放寬的前提是要堅持不可為建屋而在
維港填海。

新聞
熱話

為發展拆牆鬆綁創新驅動 聚焦高質量發展

清水河

香港發展一直受到很多條條
框框的制約，這些制約有些是程
序上的，有些則是法律上的。一
些法律在制定之初有其道理，但
數十年之後仍然一成不變，顯然
已跟不上發展的需要。

最明顯例子就是對海岸工程
的限制。《保護海港條例》制定
於26年前的1997年，該法例對保護
維港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法例有
着極其嚴苛的限制。例如，在海
港範圍內增設行人板道，不論其
規模大小，均屬於填海工程；若
要展開任何工程，必須證明該工
程有 「凌駕性公眾需要」 ，並須
擬備 「具有力和令人信服的資
料 」 以證實其 「凌駕性公眾需
要」 ，門檻極高。

在此情況下，一些較為小型
的海濱改善工程，例如堅尼地城
新海旁增設行人板道，又或是重
新發展一些已荒廢的碼頭，例如
啟德前跑道的舊碼頭，以及土瓜
灣的九龍城汽車渡輪碼頭，因這
些工程規模未必能證明有 「凌駕

性公眾需要」 ，因而無法推進。
甚至於，一些在海邊的臨時工作
台，即便在工程完成後會被拆
除，也難以符合法例規定，工程
無法展開。

發 展 局 局 長 甯 漢 豪 昨 日 表
示，將建議修改法例。一方面，
仍然保持現行法例下在維港範圍
不填海造地的精神；另一方面，
若填海是為了發揮海港的功能或
讓市民享受到海港相關的設施，
建議引入一個簡單的機制處理。

此舉既能符合立法目的，又
能切合新發展的需要，值得肯
定。其實，這只是一個例子，香
港目前仍有許多法律與時代脫
節，嚴重阻礙了發展需要，例如
政府早前提出的《城市規劃條
例》、《收回土地條例》、《土
地徵用（管有業權）條例》等
等，都迫切需要 「拆牆鬆綁」 。

政府各部門應舉一反三，主
動檢視，務實推進， 「以結果為
目標」 ，不斷改善香
港的整體發展環境。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即將公布，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表示，儘管在資源偏
緊下面對較多制約，但仍會下大決心，
竭盡全力拚經濟、惠民生，並為未來發
展作長遠布局。的確，經過三年疫情，
香港復常面臨各種挑戰，而以創新增強
動能，聚焦高質量發展，必須是來年工
作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在財政儲備
日益減少的情況下，大手筆 「派糖」 之
舉不可能年年如是，香港需恪守審慎理
財原則，要做到節流、開源並重，這需
要整個社會的理解和支持。

今年度預算案面臨的總體形勢和過
去有所不同。過去三年，抗疫紓困是主
調，政府為此投入數千億公帑。而如今
香港逐步走出疫情陰影、迎來全面復甦
新階段， 「拚經濟」 已是社會共識。一
方面要鞏固優勢，例如抓住國家發展的
新機遇，推動 「四大中心」 發展，在強
化離岸人民幣樞紐地位，深化與內地的
互聯互通，綠色可持續金融發展，以及
增強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合作等方
面，不斷發力。另一方面要增強新的發
展動能，着力建設 「新四大中心」 ，這
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十四五」 規劃支持香港建設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進入
新階段，廣東在新年之後也吹響了高質
量發展的號角，香港迎來創科發展的黃
金機遇。過去幾年政府已投放超過一千
三百億元用於創科發展，近年成果漸
現，但這並不足夠。更重要的是，吸引
創科企業來香港投資發展，不能光靠錢
去 「買」 ，而是要通過構建高增值產業
的群聚效應和良好的創科生態圈來實
現，這樣才能吸引企業 「落地生根」 。
這方面或許未必能在短期內立即見效，
卻是推動長遠發展的必要舉措。有意見
認為，可通過兩個位於將軍澳和大埔的
「先進製造業中心」 為平台，推出更多

實質性政策，值得政府考慮。
「惠民生」 方面，預算案仍然需要

作出重大投入，但力度不可能和往年相
比。事實上，特區政府財政正面臨巨大
的壓力。2022年度因疫情困擾，加上全
球主要經濟體的激進加息周期導致全球
經濟放緩，本港去年經濟收縮3.5%，財
政司司長早前曾警告本年度可能錄得達
一千多億元的赤字，較他上一份預算案
預計的563億元赤字大增近78%。儘管

有業界人士認為，隨着經濟的復甦，政
府收入將得到顯著增長，但即便收入恢
復到疫前狀況，只要巨大的赤字預算仍
在，壓力就不可能緩解。

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
衡、避免赤字，是基本法的明確要求。
如果說過去三年是 「非常時期」 ，赤字
預算不可避免，那麼在迎來全面復甦的
情況下，負責任的政府就必須做到審慎
理財、量入為出，像往年那樣動輒數以
千億計公帑的 「派糖」 之舉，難以為
繼。即便從刺激經濟角度考慮，諸如派
發電子消費券的舉措或可繼續，但金額
顯然需作出大幅調整，其他紓困措施同
樣如此。

節流之外，香港更需要開源，增加
新的收入。若利得稅、薪俸稅等還未到
調整之時，那麼其他稅項是否一動都不
能動？如果增加稅收最終能令市民受
益，且不影響整體發展形勢，就值得認
真考慮。特區政府全力以赴拚經濟、惠
民生、投資未來，有影響力、有財力的
企業或機構，也應有所承擔，這是 「企
業公民」 所應盡的責任，也是公眾的共
同期望。

◀堅尼地城新海旁並
無行人道，經常人車
爭路，險象環生。

大公報記者
林良堅攝


